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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制度逻辑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分析范式

陈敦坤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 新制度经济学“正式—非正式”制度分析范式为揭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制度逻辑提供了理论模

型与工具。实现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关键在于通过整合作为党内正式制度形式的党内法规与党内非正式

制度基础的“党德”，从而实现两套治理规范的优势互补与效能互动。推进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需要共

同发挥党内法规与“党德”的治理效能，形成治理合力。任何单一制度治理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制度失灵、治理

低效与缺乏经济性等内在局限。二者结合如超越一定限度也可能会引发诸如制度间协调不畅、制度缺位和互动不

足等问题挑战。鉴于此，需要在妥善把握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关系以及制度变迁的条件限度前提下，重新构思

两者相结合的制度互动模式，激活其中的内生动力与治理需求，强化制度供给与保障，综合考虑制度建构与运行

的成本，以求更好实现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协调统一、相互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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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 [1]38-39。同时通过党章修正案把“实行依法治

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写进党章 [2]5。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坚持依规治党

和以德治党相统一” [3]3，将“依规治党”纳入到“全面依法治国”之中一体化推进，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

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 [4]22，把党的建设推向更高水平、更高境界。新时代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重视依规治党，而且还注重与以德治党相结合。

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就是要通过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党内治理，促进党自身建设

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供基本保障。选择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路径，

其内在逻辑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研究主要采用政治、历史、伦理和文化哲学的视角来阐

释①[5]96-101[6]42-48[7]43[8]80-82[9]81-86，重点从党内法治与德治②[10]101-102、全面从严治党③[11]39-40[12]85-88[13]8-9[14]17-21[15]67-72、中外党建

历史实践经验等方面来分析。这些研究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提供部分理论支持，但都过于宏

观，对于二者相结合的内在逻辑机理发掘还不够。因此，拓展研究方法和视角，加强理论供给显得尤为

重要。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正式—非正式”制度研究范式可以为分析“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逻辑

提供新的方法论和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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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政治视角主要是从德法共治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逻辑来阐释。历史视角认为这是中外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启示，如杨德山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

历史经验的总结。刘朋认为“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是国外政党严明党纪的经验启示。如黄家茂、王海军认为“依规治党必然要求以德治

党，二者的有机统一，是对中外治党经验的深刻总结。”伦理视角认为伦理道德是政治的载体、基础和目的，“依规治党作为我国政治的重要组成

部分，离不开伦理道德的浸润”。文化哲学视角认为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文化哲学在政治实践中的必然诉求” “依规治党体现了制度

文化在政治领域的实践要求，以德治党体现了精神文化在政治领域的伦理诉求。”

　　② 梅萍和宋增伟认为“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统一是推进德法共治的重要抓手”。

　　③ 谢仁海和吴家驹认为 “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是践行党的性质与宗旨的深刻体现，是保持党的旺盛生命力的根本保障，是新时

期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需求。” 刘先春、王小鹏认为 “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是对全面从严治党规律的基本遵

循。” 李锡炎认为 “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选择”。欧文辉认为 “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是贯彻和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的行动法则和践行路径”。麻秀荣认为 “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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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制度经济学分析范式：“正式—非正式”制度分析框架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由人设计而成，用来约束人们相互行为，“由正式

规则、非正式规则，以及两者执行的特征组成” [16]10。简而言之，“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 [17]35。根据

这个定义，法律、习俗、道德都是属于制度 [18]78。制度既包括“硬性”的正式组织框架和制度框架，也包括

“软性”的非正式制度 [19]3。因此，把政党作为一个整体，从整全性视角看 [20]，党内法规就是政党中的正式

制度，以德治党中的“德”（也就是党内德性化“软约束”，以下简称“党德”）就是政党中的非正式制

度。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看，党内法规和党德并不是党内制度的全部，但却是其中的主要部分。

 （一）正式制度：党内法规

“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 [21]95 它通常是成文的并由权力机构来保证实

施，包括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特殊的细则、个别契约等。在初民社会里，制度内部的差异很小，基本可

以忽略，因而对它们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区分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在现代社会里，制度内部出现分

野，关注制度整体的同时还需要关照制度内部的不同部分。此时，正式制度是一种与国家权力或组织紧

密相连的有机统一体。法律是国家层面上的正式制度，各种组织的章程是社会层面上的正式制度 [18]93。党

内法规是以党章为根本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制度规范，在党内发挥着固本强基的基础作用。党内法规作为

成文的制度规范，是党内的正式制度。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领导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优势。依规治党不仅对于党的自身建

设，而且对于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依规治党就是要根据党规来管党治党，用法治化

思维和方式实现党的全面治理。依规治党首要的就是依据党章来管党治党，确立党章的 “根本大法” “总

规矩”  地位 [22]95。依规治党，关键要扎紧制度的笼子，也就是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强化制度治

党，实现党规之治 [23]347。

 （二）非正式制度：党德

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行为规则，而非人有意识设计的，主要包括价值信

念、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以德治党就是强调要重视道德手段，也就是重视并发挥非正式

制度的约束作用，来强化党的自身建设。党员和党组织作为“先锋”和“堡垒”，是群众和社会组织中的先

进代表，理应在社会各方面（包括自身道德修养）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引领广大人民群众和其他社会团

体及组织朝着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奋勇前行。以德治党既有助于提升党组织与党员的先进性、代表性、纯

洁性，又有利于增强党的群众基础、强化对社会的示范引领作用，助推以德治国目标的实现。以德治

党，就是用道德来引导党员自我约束和管理、服务，即以德化人，用道德这种柔性的方式引领并激励党

员和党组织，进而实现党内治理。以德治党强调的是党员的内在自我约束，通过党员自身的道德律和党

内道德习惯、传统来实现党员和党组织综合治理目标。以德治党更多的是一种党员由内而外的主动行

为，有别于依规治党的强制性和他律行为。以德治党中的“德”，是政党伦理部分，它既包含社会公共道

德，也包含政党自身的道德。以德治党包含“中国传统优良的道德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

和共产主义的道德追求”三重内涵 [5]98。以德治党中的“德”是与中国国情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

协调、与中国优秀传统道德相承接、与社会大众心理相契合、与全球化发展相接轨、与共产主义理想相

一致的。理想信念宗旨是中国共产党党内道德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是党员的“精神之钙” [24]4-15。以德治党

就是要牢固树立党员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守并践行党的理想信念和宗旨，保持党员和党组织的政治

本色。

 （三）制度渊源：党内法规与党德的同源性

非正式制度是社会文化的重要部分，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从历史来看，非正式制度的出现早于正式

制度，而且在约束人类社会关系和行为中起主要作用。即便到了现代社会，这种“调节和约束仍居主要

地位”。非正式制度往往与一国的国情和文化紧密相连，呈现出一国的特色。同时，“硬约束”的正式制

度往往必须以“软约束”的非正式制度为基础才能发挥其作用，由此形成的收益与社会文明和文化程度呈

正相关性 [21]67。所以，正式制度的有效实施必须与非正式制度相适应，正式制度只有与非正式制度相融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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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挥作用 [21]101。因此，推行正式的制度就必须先充分了解“本土观念和地方制度”，避免忽视或脱离传

统而造成不公 [25]15。只有自觉地把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两者的协同促进

作用。党德作为中国共产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后的产

物，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也批判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容，具有很强的中国特

色。党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日渐形成的制度文化、价值观

念、习惯等，具有很强的引领力，能够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产生深刻的影响。党德的很多内容早已融入

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嵌入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心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必须重视党德及其背后的文化，自觉

地将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结合起来分析把握。

正式制度源自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根本的“合法性”源于非正式制度 [16]12。从制度的形成上看，正式

制度有两种主要的构建模式，即由非正式制度转化或人为创造 [21]100。制度不会凭空产生，总有其历史或实

践的渊源，制度创新一般都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即便是人为创造，正式制度也无法摆脱制度环境

土壤，更需要与本土文化相融，不可避免地会受非正式制度的影响、熏陶和检验。正式制度的运行成

本、权威性与认同度都与非正式制度的优良度呈正相关 [26]4。很多正式制度都是在非正式制度反复实践的

基础上，经过一定的程序转化而来的。作为“自发力量的制度”，非正式制度的有效实施离不开政府强有

力的支持，借助“国家意志的立法”路径是将其中重要的部分纳入正式制度的主要方式 [25]14。因此，正式制

度的发展需要注重与非正式制度相结合，进行综合把握。党内法规和党德都是中国共产党实现自我治理

的重要制度依托，二者都根植于中国的特色文化土壤，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从产生时间上

看，党德早于党内法规，党德与中国共产党相生相伴，而党内法规则是在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逐渐形成

的。从制度的源流上看，党内法规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党德的熏陶和影响，有很多党内法规都是党在自身

建设或领导党和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将党德中成熟的部分经过法定程序转化而来。因此，新时代党内法治

建设必然离不开党内德治的助力，坚持依规治党也必然要与以德治党紧密结合起来。

党内法规和党德之间渊源深厚，具有制度文化上的同源性。二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影响，在一定条

件下还能相互转化。采用新制度经济学“正式—非正式”制度理论分析框架，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依规治

党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制度内涵和机理。

 二、内生动力：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的互补性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 [27]116 法规是显性的最低限度的道德，道德是更高形式的

隐性“法规”。道德引导人从善向好，奠定了法纪执行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没有规矩，德亦难行。法纪纠

正和惩戒错误言行，强化了道德的践行。仅靠人性自觉难以确立道德规范，法规的引导和维护必不可

少。无论是依规治党，还是以德治党，在治理过程中都存在各自的比较优势与短板。而它们的优势刚好

可以补齐对方短板，形成良好的合力。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是践行法治与德治两大治国方略的客

观需要，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然之义 [8]80-82。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发挥

着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关键作用，其自身法治和德治的能力和水平对国家整体的法治和

德治具有示范带动作用。

 （一）制度失灵：单一制度的局限性

正式制度的供给是相对有限的，总会出现无法规制的真空地带。“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从严必依法度” [28]209。依规治党是现代政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法治型政党的必然选择。但是，在全面

推进依规治党的过程中，我们也不能对正式制度盲目自信。没有正式制度是不行的，但正式制度也不是

万能的。事事都依赖正式制度也是不现实的。决定 “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 的主要是非正式

制度，正式制度只是总体约束中的一小部分 [29]49。依规治党所依据的党内法规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党内法

规这一正式制度的供给也不是面面俱到的。直到建党百年时，中国共产党才 “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30]7。

在此之前，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建设历经了漫长的实践探索与优化完善的过程，很多工作都没有正式制

度来保障。即便是现如今已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但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党内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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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会有顾及不到的领域或者跟不上形势的时候。此时，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就凸显出来。当依规治党出

现制度真空地带时，以德治党刚好可以有效地补充依规治党的缺憾和不足 [31]。

正式制度的效用发挥是分场域的，很容易受多重因素影响而失灵。即使党规可以覆盖到党的自身建

设的各个领域，也存在管不了、管不好的情况，制度就会呈现出疲软或者直接失灵的状态。在党内治理

的部分领域，作为正式制度的党内法规并不一定是最佳的选项，也就是说有些党务关系使用党内法规这

一正式制度来调整并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等对于党员情感生活方面的规定往往都是比较宏观的要求。这部分涉及党员个人私生活

的领域，党内法规难以处理得很完美。如果介入过多，只会陷入民事纠纷的泥潭。对于类似党员个人生

活这样的部分领域，党内法规的介入需慎之又慎。当党内部分工作领域直接牵涉到道德时，党内法规的

拓展延伸显然是不适宜的，应当保持谦抑，及时让位于道德规范。党德中的部分道德显然高于社会公德

的一般要求，是党员的先进性、代表性对于党员提出的更高的道德义务与责任。此时，需采用更加多元

或者灵活的手段，借助党内道德这一非正式制度来调整和约束，让党组织和党员的行为与党的根本追求

相一致。

非正式制度会面临道德风险的挑战，机会主义行为始终存在。“机会主义行为无孔不入，再严密的

制度也无法堵住道德的黑洞。” [32]3-8“非正式制度对行为主体的约束是非强制性的”，它是依靠共同的文化

和信念以及认同等来实现的。以德治党靠的是党组织和党员对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和路线等的内在认

同和由此转化的外在行动，党员和党组织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指引下，积极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但行为主体“经济人”和“道德人”属性很容易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中产生矛盾，“道德自律受到极大的

外部诱惑乃至挑战” [32]4。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党员和党组织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干

扰，所面对的诱惑更多，以致权力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仅 2021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就腐败问题立案共计

63.1 万件，处分 62.7 万人 [33]。同时，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即便有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当违约成本低于

收益时，违约在所难免 [34]。党德要求党员要廉洁自律、拒绝消极腐败和骄奢淫逸。然而在实践中经常出

现权力寻租和“小贪巨腐”的现象，究其根本还是党德的违约成本过低，一旦党组织或党员经受不住考

验，在机会主义心理驱使下，选择铤而走险，打破党内长期形成的道德性规范与要求，腐败和违规违法

就在所难免。此时，特别是针对一些容易出现机会主义投机行为的领域，就不适宜单用以德治党，还需

要更加强有力的正式制度，方能产生良好的效果。

无论是依规治党还是以德治党，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的单一治理都有缺陷，都可能面临制度失灵

的问题。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避免单一制度的不足。

 （二）制度低效：制度博弈的负效应

正式制度的供给往往相对滞后。制度实际供给的形成往往需要一段时间，这样就会出现供给“时

滞”，造成暂时性的制度供给不足 [35]358。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着力完善包括党内

法规体系在内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36]241。而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它的建构需要相

应的时间。依规治党所需的党内法规体系，是党的十八以来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先后制定《中央党内

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 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央

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18—2022 年）》等三个指导性文件，经过多年的努力而逐步建立

完善起来的，一批实践亟需、务实管用的制度得以建立，党内法规制度短板逐步补齐。同时，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当某一方面的制度供给不足或者不合时宜时，由于程序和实体上的客观要

求及因素限制，制度的更新或者补充完善需要一定的时间，这必然会出现制度供给上的滞后。在党的百

年发展史上， 2012 年党中央部署进行党史上首次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集中清理活动；2018 年又进行

第二次集中清理，相较于党内法治实践的需求而言不可谓不久 [37]479-480。

正式制度的建立存在时滞。依规治党的前提是有充足且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也就是有完备的正式

制度。《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明确党内法规制定权属于“党的中央组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也就是说除此外，其他党组织都无党内法规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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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权，同时这些党内法规立规主体所能够制定的党内法规也仅限于“体现党的统一意志、规范党的领导

和党的建设活动”三个方面。而党和国家生活包罗万象，党的全面领导不会仅限于此，那么除去党内法

规规范的内容外，这部分领域又该如何进行有效的治理呢？特别是当出现新生事物或者新兴领域的时

候，一切条件还未成熟，并不适宜马上进行党内法规的构建，也不能对此完全放任自由。此时，便需要

以德治党来作为补充，通过党内德性化的要求，对于党员干部进行必要的约束，让其在非正式制度党德

的约束下进行活动，避免出现管理上的真空和效率上的低效等问题。

非正式制度也会出现过剩。制度供给过剩是指制度供给多余或“供给或维持一些过时的、低效的制

度” [35]362。非正式制度党德能弥补正式制度党内法规的很多不足，但是制度的供给不是多多益善，而应该

是恰到好处的。这就存在度的问题。现实是这个度往往很难把握。党德的建立相比较党内法规要简单容

易得多，现实中也存在大量的党德。也正是由于非正式制度的供给容易、成本相对较低，制度供给者们

往往会偏重于建立非正式制度。这就会造成非正式制度过剩的问题。同时，非正式制度党德既要符合共

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要求，也要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实际，更要遵循客观规律，不能过于拔高，特别是不能

违背最基本的常识，出现一些实践中不切实际而无法达到的要求。否则，党德就会面临着无法实施或者

不被遵守的尴尬境地，出现低效的问题。例如，实践中既不能“一刀切”禁止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

宜，也不能任由党员领导干部随意操办。此时就需要禁止违规、允许适当合理的操办。中纪委发布的

“夏某违规操办其子婚庆事宜案” 指导性案例中，强调既要依纪依法精准处置，又要注意把握执纪执法尺

度，就说明了这一点 [38]。

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制度时滞和过剩的问题使得二者出现了相对的比较优势，“有效

地制度安排必然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机统一” [39]149。只有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才能发挥比

较优势，实现制度的高效运行。

 （三）制度不经济：制度的选择偏好

非正式制度在成本收益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一项好的或有效的制度，可以保证人们对未来“产生合

理的预期”，降低人们行为的“环境风险”和“交易费用” [21]68。作为中国的领导党、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

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人民的“守规代理人”，党与党员、人民群众在党内和国家权力模

型中分别是一对政治代理的关系。在党政融合体制下，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具有深刻的影

响，政府可能会因“无知、运用私人影响力及领导素质”等因素而失灵 [40]65，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党员领

导干部有着直接的关联。因此，党员领导干部的德性修养直接决定着制度执行和实施的成效。如果党员

的德性不足，即使党内法规再多、党内法规体系再完善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成效，同时还会造成执规成本

的增加。党员领导干部是守规、执规的主体，如果他们面对利益诱惑，无法自我节制，那么党内法规再

健全都可能会出现不良的问题。道德修养高的人能够自觉抵制不良诱惑的侵袭和干扰，而道德低下的人

则极容易被“俘获”，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重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在党内治理中的作用，通过以

德治党可以有效发挥非正式制度低成本、稳定性优势的同时约束投机行为，为正式制度提供合法性支持[25]17。

制度都是有成本的。除去外在因素，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本身也会呈现不经济的情况。当制度失

灵或者出现低效率的时候，无论是选择补全制度还是调整制度，都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利益权衡和成本

分析。正式制度党内法规的制度效益并不一定都是呈现出良好的表现，有时也会出现不经济，甚至带来

沉重的经济负担以至于负面效果超过了合理比重，这显然不符合依规治党的初衷。当正式制度党内法规

不宜介入党内部分生活领域（如党员自治领域）时，或者正式制度党内法规的介入明显呈现出负的经济

效益时，此时运用非党内法规制度手段或许更加经济。非正式制度有其存在的价值与合理性。“正式制

度无法完全替代或消除非正式制度” [26]7。当党内法规失灵或者效率不足，运用道德这种非正式制度或许

是一种更为明智的选择。在党内法规不适宜介入的时候，以德治党就能有效弥补党规的缺点，通过德性

化手段灵活自如地对党内事务进行内在调整，达到理想状态，进而既能很好地降低制度成本、增加最终

的收益，又能极大的提升工作效率。

正式制度更有利于降低机会成本，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虽然正式制度建构存在时滞，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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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着不经济的问题。但是正式制度一经确立就具有相对较高的稳定性，在维护秩序方面的作用，远远

超过非正式制度，能够有效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大大降低机会主义的出现，使得制度保持其应有的公

平和相对稳定的预期，产生相对较好的结果。作为拥有九千多万党员的大党，党组织和党员不全是相互

熟识的，面对一项需要多个互不隶属的党组织和党员参与的事项时，在缺乏了解和互信的前提下，党章

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组织性规定就可以有效整合分散的力量，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这会大大提高

效率、降低过程成本。另外，非正式制度建立在一定的文化之上，有其固守一面，往往会导致选择上的

偏好，不利于跨区域和跨文化的交流与交往。作为正式制度的党内法规可以从整体上打破文化和地域的

阻隔，有效避免因差异性导致不公的现象发生，降低党组织和党员相互之间的交往成本。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建立和运行都是有成本，都会面临着成本收益的比较，任何单一的制度都

不能产生帕累托最优。只有将它们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成本收益最优。对于党的建设而言就是要坚持依

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

 三、治理需求：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客观性

作为“共同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的制度，重复进行的博弈是其主要的存在方式 [41]11。制度博弈必然会

导致制度均衡和非均衡的出现。制度均衡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即满足或满意“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

而无意也无力改变它。制度非均衡则刚好相反，就是不满足或满意既定的制度，想改变而又尚未改变[42]258-259。

制度是在一定条件下多方主体博弈达到的均衡状态并建构起来的社会现实，它是“有限理性”和“有反思

能力”个体构筑的社会长期经验的产物。制度内生于一定的“域”中，通过“概要表征”协调参与主体的信

念、控制着参与博弈过程中相关主体的行动决策规则和行为规则。制度的均衡再生依赖于参与主体“共

有的信念和认知信息”以及由此所作出的决策，而均衡再生又会反过来强化“概要表征”。因此，“信念”

被视为制度设定的前提条件。而在信息不完备或信息不对称的情境下，理性和信息有限的参与主体决策

所需的信息加工与交易成本就会受到影响 [19]4。“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减少人们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再加上

技术的采用，两者共同决定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 [16]5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反复博弈的过程加速

了制度的变革，为制度的不断更新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一）协调不畅：衔接与协调不畅导致制度运行成本高昂

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可以优势互补。“正式制度的权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协

调性。” [26]4 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是实现党内治理的两种方式，而且是互补性极高的两种方式，它们共同

构成了党内治理的一体两面。党的建设不只是建设法治型政党这么简单，制度规范化建设仅是一种外在

的形式追求。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高于一般性政党

的崇高理想追求，也是很多规范所不能企及或者暂时无法要求的，需要一个漫长的实现过程。同时，由

于依规治党自身存在不足，特别是面临制度失灵、效率不高、不经济等问题的时候，以德治党的天然优

势就显现出来，可以作为依规治党的补充，对不适宜党内法规调整的事项作出引导和规范。所以，依规

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是实现党内有效治理的现实所需和理想状态，兼顾立规与立德、自律与他律，是

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德法共治的真实写照 [10]101。

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相互转化，也可能产生冲突。当

前，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还处于比较低水平的阶段。一方面，依规治党所依赖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还不

完备，部分党内法规还未建立起来，部分党内法规缺乏配套制度，党内法规制度化和体系化以及实施水

平都还比较低。截至 2021 年 7 月，全党现行有效党内法规 3 615 部（其中，中央党内法规 211 部，部委

党内法规 163 部，地方党内法规 3 241 部），依规治党所需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日益完善 [43]。依规治党进

入有规可依的阶段，党内法规建设也从立规向执规转换，党内法规的实施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然而，

实践中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的问题还很突出，党内法规的总体实施水平还不高 [37]572-575。另一方

面，以德治党所需的党德是什么、包括哪些、怎样构建等都尚无明确的定论，更多的是一个概念，距离

制度化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无论是正式制度党内法规还是非正式制度党德，二者自身建设尚不完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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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双向有效的互动是困难的，甚至还可能会相互冲突，“增加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并因此降低经济

绩效。” [44]42-47

单独建构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是不经济的。“制度的变革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现象。” [45]3-4 社

会是变化和发展的，制度不会总是一成不变的，制度的建构应该是能动的、多维的。党内法规和党德在

党内治理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们既有不同的方面，也有相互交叉的方面。它们并不是相

互独立或封闭的，二者共同构成了党内制度的主要内容。例如，党在革命时期提出的 “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 原本属于非正式制度，经过长期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最后才通过党内立规程序转化为《关于党

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的

具体规定，使得部分党德正式制度化。因此，互动必不可少，对于共同的部分要注重衔接，对于不同的

部分要注意协调，避免二者发生不协调乃至冲突对抗。目前，二者间的衔接与协调还不是很顺畅，这使

得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独立运行的，这无疑增加了制度运行的成本，导致在不同行业领域执行运用上

的取舍乃至效果上的差异。这样势必会影响并削弱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成效，导致不理想的

结果。

 （二）制度缺位：协同机制不足降低了制度实施的收益成效

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需要协同制度机制。“正是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特征的混合物

影响着经济绩效。” [46]428 党内法规和党德各有所长而相互补缺，它们“各自作用的发挥”和“双方的配合、

默契”影响两种制度的绩效。因此，协同推进的制度必不可少，既要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也要注重二

者的协调，方能更好地实现制度效益 [25]18。但是，目前依规治党还存在很多制度短板，以德治党还处于起

始阶段，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协同机制还比较缺乏，特别是经济效益高的制度还很短缺。比如，《中国

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相关要求，但是这些要求很抽象，需要借助党德来进行补

充解释，才能具体地落实。此时，就需要党内法规与党德协同发力的机制，方可实现党员的自律和党员

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的目标。当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协同机制保障不足时，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就会停

留在纸上，变成纸上谈兵，无法转化成现实。这样就会反过来制约实践的发展，限制党的自身建设水平

的提高。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就无法实现有效协同，二者各行其是，无法形成合力，反而会削弱最终的

实施效果，导致收效甚微。进而降低了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期待，贬损协同推进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的

信心。

党内法规和党德的制度建构与变革存在“时滞”。目前不管是正式制度党内法规还是非正式制度党德

的供给都还不足。“制度是时间的函数”，制度演进有“时间性” [25]18-19。党内法规的成熟定型需要经过反复

的实践和一定的时间来淬炼，如党内“立法法”就先后经过几次修改才成熟定型，党中央 1990 年就先行制

定《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2012 年和 2019 年又分别重新修订出台《中国共产党党内

法规制定条例》，从暂行条例到正式条例，再根据实践的变化及时修正，这个变化过程生动诠释“时间

性”。正式制度党内法规尚不完备、执行实施的水平还比较低。目前，全党有 3 615 部党内法规，形成了

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但是这个体系还不是十分完备，特别是党内法规的实施不到位、党内法规理

论研究和实务工作方面的人才缺口大等问题突出，制约了党内法治实践的发展。非正式制度党德的认同

度及其影响还十分有限，党内非正式制度文化习惯还有待进一步养成，党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相对比较

欠缺。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党员中的影响力和实践性都还不

高，很多都停留在党组织的宣传层面上，党员带头践行运用的社会效果不理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内部都未形成一个良好的状态，就期待它们相互之间形成有效的协同是困难的。协同机制上的欠缺阻碍

了两者协同发力，迟滞了双赢目标的实现。协同制度供给的不足势必会增加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实施

的成本，进而影响制度实施的成效。

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已经成为党内治理的共识与必然选择。此时，二者该如何结合就成为必

须面对的问题。将党内的正式制度党内法规与非正式制度党德结合起来的目的是发挥各自的长处，弥补

互相之间的不足，实现制度实施效果与目标的双赢。既然是发挥各自所长，服务共同的目标，那么就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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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协同制度来保证。现有的协同制度还主要是停留在中央政策的层面，虽然有一些尝试，但是制度化的

机制还不多。如，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新时代的国家

道德体系中的公民道德建设作出了部署，但是党内法规与之配套的机制很少。党德在整个国家道德体系

建设中具有核心引领作用，党内对于党德的专门性制度规定却很少，都散落在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

件当中，很多都缺乏具体的指引，导致党德难以落实到具体的实践当中，难以实现党德与社会公德的高

效协同和相互促进。

 （三）互动不足：缺乏互动增加了制度中间成本、降低了效益

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互动是制度的必然选择。“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有着一种互动关系。” [39]149

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虽然在很多方面确实存在着互相补缺的情况，但是除去它

们互补的一面，二者又有交叉重叠的一面。党内法规和党德在 “价值系统” “行为目标” “价值导向” 等层

面具有一致性 [47]42。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党内法规就是党德的底线。党德的要求一般是高于党内法规的，

而且要比党内法规更为复杂。党内法规和党德都对党组织和党员提出了高于一般社会组织和公民的要

求，呈现出党德制度化的趋势。同时党内法规的理念和规定也逐步融入到党德之中。二者的融合发展正

是互动的生动写照。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复杂的互动关系”  影响政治过程 [48]50-53。当任意一种方式都

无法单独有效地解决问题时，势必会有新的方法的引入。此时，就出现了共同规范的问题，会涉及到两

者间的配合与协调，无可避免地需要互动来实现制度建构乃至实施运行上的一致性，进而达到 “制度化

的联动与制度的互补”，最终才能实现良好的绩效 [49]27。如，初心和使命是党德的精神内核，在党的建设

中具有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提出  “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要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常态化并固化为党内的正式制度，使得党德和党内法规达到形式与实质上的有机统一。

制度路径依赖会增加互动的中间成本。价值观念和社会实施机制容易受旧有的习惯行为、文化信

仰、社会结构和组织的影响，使得“旧有行为模式的灵活性”遭受压制，导致制度结构呈现路径依赖 [50]7。

现实中依规治党所依靠的正式制度依托党的执纪机关运行而更具强制力，在制度稳定性和连贯性方面有

比较优势，能够更好地实现长期目标。由于党的一元化领导，本身就容易产生 “道德麻痹症”，形成阻碍

党通过道德渠道供给秩序的  “逆向机制” [51]30-33。党内治理过程中，“重立规、轻执行”  的问题突出，导致

遇见问题就寻求通过立规或者制发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倾向，党德的非正式制度作用被忽略。以德治党难

以形成稳定有效的制度机制，导致强制约束力不足，无法对党组织或者党员形成有效的规制，部分党组

织或党员就会出现机会主义倾向，选择漠视或者忽略非正式制度党德的存在。这也使得制度制定与实施

主体在工作中存在倾斜和选择偏好。“非正式制度往往具有更强的路径依赖性，它通常只能潜移默化、

集腋成裘。” [39]149非正式制度所建立的  “关系网络”  沉没成本相对较高，会增加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转

换的成本和阻力，使得相关组织成员倾向网络内部交易。而网络规模与组织成员边际收益成反比，网络

规模越大，组织成员边际收益递减，进而 “即便存在具有更高社会经济效率的新体制系统，非正式制度

网络成员的既得利益也会阻止向新模式的转变。” [39]151 党的十大以来，一批党员领导干部因  “圈子文化”

“山头主义” 被党纪处分。究其根本还是关系社会非正式制度路径依赖所致。这在党内形成恶劣的政治生

态，也阻碍改革和发展的步伐。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对固化，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两者间的互动不畅，导致相互间的协同性大

打折扣，增加制度创建和实施的沉没成本、中间成本、机会成本，加大工作难度，最终也会制约工作效率与效益。

 四、制度供给：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具象化

“制度是重复博弈的内生产物，但同时制度又规制着该领域中参与人的战略互动。”  [49]24 制度博弈必

然会导致出现制度非均衡，此时人们就会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本身以及它们之间相互比较，对它们

各自的净收益进行权衡。当制度变革的动机和力量足够强大时，潜在的制度供给就会变成现实，并逐步

实现制度再均衡。一旦人们捕捉到有利可图的机会时，“就会意欲和改变原有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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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和建立一种新的更有效的制度” [42]259。作为正式制度的党内法规和非正式制度的党德，也在反复的博弈

中持续变革，适应时代和发展的需要。

 （一）厘清党规党德关系，降低制度建构成本

要注重把握制度的“外在性” [52]7 差异，打破“德法并举”存在的“认知偏见”，厘清二者间的关系 [14]17-21，

进行“统筹设计和整体规划” [9]85，一体化推进制度建构。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既要发挥党内

法规制度体系的规范作用，又要激发党德的引领力、驱动力，让党员和党组织心存戒惧和底线、自觉向

好向善。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两手抓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党内德性规范体系建设工

作。具体而言就是，建立健全这两大制度规范体系，明确界定二者的边界，厘定二者的关系，落实制度

建构，保证制度供应。可以考虑采用制度成本分析的方法，对党规党德中制度构建的各方因素进行成本

概算，经过先期的推演，按照轻重缓急和成本大小、难易程度来制定具体可行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党

内的道德性规范体系建设规划，有计划分步骤推动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国。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建

立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依规治党有了制度依托。但仅有制度还不够，需要着力补齐党德上的

“钙”。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也是党德的核心内容。以德治党必须充分发挥理想信念的引领

作用，以理想信念来增强党德的感召力，发挥党德这一非正式制度的内在自我约束效用。可以通过总结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和 “四史” 学习教育等教育活动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然后将其制度

化、规范化，使之成为筑牢党员理想信念的长效机制。唯有如此，才能将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有机结合

起来，让真理、道德和制度同向发力，产生更大的作用效果，进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纵深发展。

 （二）控制制度运行成本，协同推进规德共治

“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在造成特定的经济后果时是互为补充的”。新的制度设计必须充分考量两者之

间的相互作用因素 [53]24。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主要还是靠健全而强有力的制度，而制度的运行是

有成本的。协同推进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必须充分考量制度运行过程中的成本因素，努力降低制度运行

的中间成本。一方面，建立健全适应现实发展需要的有效的制度，注重优化制度的衔接性与协调性。另

一方面，需努力改善和优化制度运行的环境，保障制度运行，降低不必要因素的干扰。总之，就是要把

党内稳定的制度通过党内法规固定下来，把党内比较高的德性要求固化为全党都认同的党德，让全体党

员对于党规和党德具有高度的认同感，愿意自觉地遵守和执行，进而降低依规治党的阻力，提升以德治

党的水平。如，探索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和

党史学习教育等的长效机制，以此来协同推进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在具体制度运行过程中，完

善 “责任本位” 等制度设计，充分保障制度的衔接与协调，确保 “责任体系、责任传导机制” 有效运行[54]104，

让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既在各自领域发挥作用，又相互有效配合，使得制度可以运行通畅，得到全面执

行。完善党内法规和党德相互转化机制，强化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国互动互促和协同发力。

 （三）做好收益比较分析，检视规德并举问题

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有效运行并不是终点，除了它们运行过程中成本控制外，还需要对协同推进

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国的制度运行实施过程与结果进行综合比较。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制度变迁分析。

“了解过去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变迁如何形成目前的选择域”，以期更好地利用现有制度并从中获益[55]4-5。

通过经济学的收益分析比较，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协同推进的实际效果。重点加强

在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一体推进过程中进行阶段性和终极性的成果检视，分析归纳工作中的得失，总结

实践中的优秀经验，吸取历史教训 [5]99-100，持续查漏补缺，稳步协同推进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通过比较

鉴别，选择使用更经济的方法和路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为抓手，深化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

建设实施纲要》部署，着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重点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

个人品德等各类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塑造人格健全的时代新人。同时，着力完善

“1+1+3”  的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 [56]，充分发挥党内法规和党德的规范、引导、教化作用，用

党内法治强化党内道德理念，以党规助推党德建设，让党德润养党内法治文化和精神内核，使二者有机

融合、协同发力，进而真正实现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辅相成、党内法治和党内德治相得益彰。

· 24 ·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2023 年 1 月



 五、余论

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是共存并举而非替代的关系。这是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系统博弈的结果。单一的

制度治理存在制度失灵、低效和不经济等局限，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二者间的互补促使党将它们结合起

来进行自我治理。将二者结合又难免发生制度博弈并呈现非均衡状态，会显露协调不畅、制度缺位和互

动不足等治理需求。诚然，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各具特色、可以优势互补，实现  “1+1>2”  的经济绩效。

但是，“制度变迁具有复杂性” [45]3-4。政党治理的制度路径选择，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各种主客观因素和

条件在发展过程中会重复博弈。“尽管有其规律性的一面，但仍有诸多方面值得不断研究和探索” [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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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Logic of  Combining Governing the Party by Rules
and Governing the Party by Virtue

—Based on an Analytical Paradigm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HEN Dunkun
（School of Law,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The “formal-informal” institutional analytical  paradigm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provides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tool for

revealing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the combination of governing the party by rules and governing the party by virtue. The key to realizing the

combination is to realize th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effectiveness supplementation of the two sets of governance norms by integrating

“party morality” the basis of internal-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internal-party informal system. To 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governing

the party by rules and governing the party by virtue,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party  morality”  to  form a  joint  force  of  governance.  Any single  system governance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system failure,

inefficient governance, lack of economy and other inherent limitations. However, i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goes beyond a certain limit, it

may also lead to challenges such as poor coordination between systems, absence of institutions and lack of interaction. In view of this, under the

premise of properly gras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ing the party by rules and governing the party by virtue and the conditions and

limit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we  need  to  rethink  the  interactive  mode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activate  the  endogenous  power  and

governance  demand,  strengthen  the  supply  and  guarantee  of  the  system,  and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he  cost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so as to better realize coordination, unity and mutual benefit of governing the party by rules and governing the party by

virtue.

Keywords：governing the party by morality; governing the party by rules; formal system; informal system; internal 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party mo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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